
“我的表哥是富二代”

一男子因诈骗罪被判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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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代发”引出案中案

男子贩卖2400余个QQ账号被判刑

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司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纪念路 5 号（线下

接待）

咨询电话： 021-55510091

18516309290 刘先生

拍卖会时间： 2021 年 10 月 9 日 （星期六）

-2021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二）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现

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 2021 年 10 月 9 日 15:00-

2021 年 10 月 12 日 15:00， 竞买人资格及出

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价为网

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 ： 2021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二） 15:0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网络参拍网址： www.gpai.net

现场参拍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拍卖标的： 【 】 中为保证金金额

1.沪 E72837 普瑞维亚 【1 万元/辆】

2.沪 A895C9 丰田 【1 万元/辆】

3.沪 AER357 奥迪 【1 万元/辆】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咨询时间： 2021

年 9 月 17 日-10 月 8 日 9:00-16:00， 预约

看样。 竞买人需凭 《看样单》 勘察标的， 标

的看样时间和地点不同， 请事先咨询。

2、 公拍网在线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1 年 10 月 12 日 （周二） 15:00。

3、 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1

年 10 月 8 日 （周五） 15:00， 保证金须在截

止时间前到账。

4、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33

账 号： 11015027698009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自 2021 年 10 月 9 日 （周六） 至 10 月 12 日 （周

二）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

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一场论文代发骗局， 牵出 2400 余个 QQ

号贩卖案。 近日， 经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被告人鲁

某佳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判处有

期徒刑 2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记者获

悉， 该案也是两高一部 《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

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

生效后， 闵行区判决的首例出售“具有支付结

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 型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案件。

为考博寻论文代发被骗

牵涉出QQ号贩卖案

张涛是某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2019 年 12

月 2日， 一直想考博深造的张涛上网寻找发论

文的捷径。 他无意中发现一个叫做“蒋老师”

（另处） 的有偿代发论文的 ID。 “蒋老师” 在

广告中声称： “有能力帮忙将客户论文登到知

名核心期刊上。”

张涛没有多想便加了对方的 QQ， “蒋老

师” 在 QQ 上承诺， 只需 5600 元即可将论文

刊发在知名期刊。 应“蒋老师” 要求， 张涛先

汇了 2000 元作为定金， 并在两天后又给“蒋

老师” 打了剩下的 3600元钱。

然而， 张涛等来的并不是论文的成功发

表， 而是两天后“蒋老师” 的再次讨债———

“蒋老师” 要求张涛再打 1580 元作为版面费。

此时， 张涛已经产生疑心， 不再汇款给他， 并

要求“蒋老师” 返还之前的 5600元钱。

由于“蒋老师” 一再拖延还钱， 张涛拨打

该刊物的电话询问， 得到的答复却是编辑部并

不认识“蒋老师”， 也根本没有拿钱代发论文

的事情。 发现被骗的张涛前往派出所报案。

偶然发现商机

贩卖2400余个QQ账号

经初步查证， “蒋老师” 用以接受汇款的

银行卡原户主鲁某佳进入侦查机关视野。 警方

将鲁某佳传唤到案， 却发现背后竟然还牵扯着

一个贩卖 2400余个QQ账号案。

2014 年，鲁某佳在亲戚家串门时，听别人

聊起贩卖 QQ 号码可以赚钱，心思一动，上线

了一个专门贩卖 QQ 号的网站。 网站上线初

期，鲁某佳一人化身多角，既谈客户，也做售后，

同时还负责网站更新。在运作过程中，鲁某佳先

通过一些 QQ 群找到上家低价收购大量 QQ

号，然后在平台上做广告进行推广寻找下家。一

旦生意谈拢， 鲁某佳便会用较高的价格把之前

收来的QQ号卖给下家，从中赚取差价谋利。

鲁某佳第一年赚了几万元， 接下来每年基

本都能稳定在十几万元。 2016 年， 鲁某佳想

扩大业务， 便想上某搜索网站推广。 但按照当

时该网站的规则， 想被推广就必须成立公司，

于是鲁某佳又花 5000 元钱找人代办了一家公

司。 截至案发， 鲁某佳公司出售的 QQ 账号

已达 2414个。

自愿认罪认罚

退缴违法所得80万元

鲁某佳到案后供述， 尽管明知会有些不法

分子利用这些 QQ 号的虚拟身份， 去从事违

法犯罪的活动， 但在每次贩卖 QQ 号时， 他

总会“装模作样” 地提醒对方， “请不要使用

QQ号码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 另外也请不要

随意更换 QQ 登录 IP， 因为这样会被腾讯公

司冻结。”

闵行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鲁某佳明知他人

购买 QQ 号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 仍

销售 QQ 号给他人使用， 情节严重， 其行为

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相关规定， 涉

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鉴于被告人鲁某

佳自愿认罪认罚， 且已退缴违法所得 80 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黄迪

本报讯 被告人朱某利用随机猜测密

码方式， 成功登录某网络商城管理账户后

台， 并通过管理员账号窃取商户 2 万元，

后均被其用于赌博及个人消费。 日前， 经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嘉定区人民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今年 6月 22日傍晚，某网络商城经营

人高女士登录该商城管理员账户时， 发现

账户内余额被窃走 2万元，遂向警方报案。

很快， 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朱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 并于今年 7 月 12 日将其抓

获。 到案后， 朱某如实交代： “因为我在

网上赌博 APP 输了很多钱， 所以我想试

试能否通过黑客网站猜密码登录这些赌博

APP的后台， 给自己充点钱继续赌博。” 6

月 22 日凌晨， 朱某手动尝试输入一些简

单的账号和密码， 然而赌博 APP 后台没能

登录， 无意中却成功登陆了某网络商城的管

理员账号。 于是朱某点击该网络商城“会员

管理”界面，为自己注册的 4个商城会员账号

各虚拟充值 5000元，共计 2 万元。 虚拟充值

金额到商城会员账户后， 朱某立即就申请提

现，并利用商城管理员权限完成“提现审核”。

提现当天， 朱某就将其中 1万元充值到了手

机赌博 APP，并把钱全部输光了,剩余赃款挥

霍殆尽。

检察官介绍： “本案中被告人朱某通过

网络猜测登录账号和密码的方式获取某网络

商城管理员权限后， 在被害单位不知情的情

况下采用虚假充值、 真实提现的方法将被害

单位资金转至自己掌控的账号内占为己有，

其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近日，经嘉定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

窃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10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田娜

本报讯 游手好闲的李某以“我的

表哥是富二代” 为由头， 假借投资为名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骗取了徐女士

28 万余元。 近日， 经静安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以

诈骗罪当庭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6 年， 并

处罚金 3万元。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在重庆被取保候

审的李某， 在一个投资微信群里结识了

居住在上海的徐女士， 二人互加了微信

私聊。

2020 年 5 月， 李某对徐女士说

“我的表哥是富二代”， 表哥和表哥的富

二代朋友因经商等周转资金需要经常会

“高利” 短期向私人借贷。 不知底细的

徐女士听信了李某的“鬼话”， 觉得他

给自己指明了一条“生财之道”， 便幻

想着通过这层关系， 借钱给他表哥这些

富二代， 以获取短期高额利息。 于是，

2020 年 5 月至 6 月间， 徐女士先后多

次通过支付宝转给李某“投资款” 20

多万元。 同年 7月至 9月， 到了约定时

间， 徐女士多次向李某索要“投资款”

及高额利息， 李某非但没有归还徐女士

转给他的钱， 还编造借款人被抓需要疏

通关系等理由， 又骗取徐女士 1.6 万

元。

今年 1月 24日， 多次催讨无果后，

徐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 于是报

案。 2 月 22 日， 公安人员在重庆市某

酒店将李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 当被问及“你的表哥叫什

么名字？” 李某说自己“想不起来了。”

后来在确凿证据面前他终于承认： “我

没有表哥。 当时编了个表哥， 就是要让

徐女士相信， 能转钱给我。” 经查， 李

某骗取徐女士的“投资款” 均用于赌博

网站充值及个人挥霍。

检察官认为， 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共计 28 万

余元，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涉嫌构成

诈骗罪。 今年 9 月 15 日上午， 李某因

犯诈骗罪被静安法院当庭判处有期徒

刑 6 年， 并处罚金 3 万元。 鉴于李某

此前因开设赌场罪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 3年， 并处罚金 1万元， 根据我国

刑法有关规定， 撤销原判， 数罪并罚，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7年， 并处罚金 4 万

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驾驶员李某一边抽烟一边开车，

这一举动正巧被在路口执勤的辅警发现， 执勤

民警最终对其作出罚款 200 元的处罚。 可是，

李某却对这一处罚并不买账， 他认为对违法行

为查处取证的并非民警， 属于无证执法， 因此

他将警方告上了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法院对

这起行政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李某表示， 2020 年 7 月 13 日下午， 他驾

驶着汽车在本市宝山区沪太路辅路由北向南欲

右转进入镜泊湖路就医看病， 其在距离路口约

200 米处等红灯时， 抽了一支烟。 他也因此被

路口执勤的民警处罚了 200元。

对此， 李某并不服气， 他对抽烟的违法事

实并无异议， 但对处罚的过程存在异议。 他认

为， 在执法程序上， 被告宝山交警支队无证执

法。 首先， 执法人员统一着装能让司机识别其

身份而服从指挥。 而对他进行查处取证的是未

佩戴或穿着任何警察、 公安辅警标志或制服的

人员， 仅从其穿有“综合执法” 字样的背心上

看， 无法判断其真实身份。 其次， 该执法人员

并未经过交通执法培训， 无执法资质， 其单独

执法属无证执法。 为此， 他诉至法院， 请求撤

销被诉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

被告宝山交警支队表示， 当时执勤民警带

领宝山公安分局聘用的综合执法人员于宝山区

镜泊湖路沪太公路路口开展执法， 后该综合执

法人员在路口发现李某存在驾车时抽烟的违法

行为，遂上前引导其至路口，告知执勤民警李某

的违法行为并交由执勤民警处理。 执勤民警遂

当场对李某进行了处罚。 该被诉决定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李

某的诉请与事实不符，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公安宝山分局辩称， 驾驶员驾车时不

得有妨碍车辆安全行驶的行为， 李某在等候通

行时抽烟的行为， 属于妨碍安全行驶的违法行

为。 宝山公安分局作为复议机关， 经审查， 于

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 认定事实清

楚、 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 李某的诉请依

法应当予以驳回。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的规定， 驾驶机动

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观看

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本案中， 李某驾

车时抽烟的行为， 虽未被上述条款以明示的方

式予以列举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 但抽

烟行为显与安全驾驶的要求不相符， 对正常驾

驶车辆产生安全隐患， 亦与预防、 减少交通事

故， 保护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

益， 提高通行效率的立法宗旨相悖。 庭审中，

各方当事人对李某驾车时存在抽烟的行为予以

确认， 李某亦认可其驾车抽烟的违法事实成

立。 故宝山交警支队认定李某驾驶机动车抽烟

的行为属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 认定事实

清楚。 据此， 被告宝山交警支队根据 《道路交

通安全法》 的规定， 对李某处以 200 元罚款，

适用法律正确。

在执法程序上， 李某认为综合执法人员非

民警， 其将李某车辆拦停予以处罚， 属无证执

法。 法院认为， 根据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 的规定， 警务辅助人员在公安民警的指导

和监督下， 协助开展疏导交通、 劝阻、 纠正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 采集交通违法信息、 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等工作； 所取得的证据， 经调

查核实后可以作为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依

据。 本案中， 执勤民警与该警务辅助人员在同

一路口执勤， 警务辅助人员发现李某驾车时抽

烟， 将李某车辆引导至路边并交由执勤民警处

理， 执勤民警告知李某其违法事实以及拟作出

处罚决定并听取其申辩， 后适用简易程序对李

某作出被诉处罚决定， 程序并无不当。 李某亦

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执法程序违法，

故法院对李某异议不予采纳。

最终， 法院驳回了李某全部诉请。

男子靠“猜密码”入侵后台盗窃获刑

司机驾车抽烟被辅警查获 不服处罚称无证执法


